
中国维和人员申亮亮在马里遇
袭牺牲后，网上出现了对中国维和
部队的质疑之声，直指中国军队连
自己的安全都保障不了，还如何维
持和平？那么，真实情况究竟如
何？这需要从联合国维和武力使用
的规则谈起。

□据《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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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乐周刊

禁无酒醉，伤生气；禁无哭泣，神悲戚。

”
JUNSHIGUANGJIAO军事广角

没有战场也没有敌人

维和部队并非想动就动想打就打

在 1956 年建立第一支联合国维和部队时（编

注：联合国维和行动始于 1948 年，当时组建的为军

事观察团），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曾经提出了
著名的维和三原则：第一，维和行动不得妨碍有关
当事国之权利、要求和立场，需保持中立，不得偏袒
冲突中的任何一方。维和部队不同于普通的军队，
它没有战场，没有敌人，是一支政治外交部队。它
必须严守中立，不得卷入冲突的任何一方，更不能
干涉所在国内政。

第二，维和行动必须征得有关各方的一致同意
才能实施。维和部队的进驻与活动，需由安理会或
大会决定，并征得有关各方同意，然后授权联合国秘
书长组织，而且，联合国维和行动只有在冲突各方同
意之后才能进行。维和部队由哪些国家组成、采取

哪些维和措施，事先应得到冲突各方的同意，以免联
合国维和部队成为新的冲突一方。进驻后，一旦该
国政府提出撤军要求，必须立即撤出。

第三，维和部队只携带轻武器，只有自卫时方可
使用武力，也就是最低限度使用武力。维和人员不
得使用武力去达到维和的目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
——如保护战友、联合国财产，对企图使用武力者进
行反击等情况下，方可使用武力进行自卫。否则，只
能撤出。

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作用是阻止局部冲突
扩大化，或防止冲突再起，为最终政治解决冲突创
造条件。因此，在主权国家开展任何行动都必须
经过联合国及对象国的同意，并非“想动就动，想
打就打”。

“想动就动，想打就打？”

联合国维和行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军事观察
团，由非武装的军人组成，军事观察员不得配备武
器；一种是维持和平部队，配有武器，但其使用武力
受“哈马舍尔德”三原则中“非自卫不使用武力”的严
格限制。

事实上，在第一支维和部队建立之后，指挥官彭
斯上将曾请求扩大部队规模，以便在停火协议被破坏
时做出警告和威慑，但是遭到联合国的拒绝。之后，
联合国维和行动使用武力的规则虽然不断修改和发
展，但是“非自卫不使用武力”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

为保障维和行动，“自卫”的含义开始得到更广
泛的理解。具体解释为：“参加活动之人员绝不可主

动使用武力，但有权以武力回击武装进攻，包括用武
力使他们退出依司令官的命令占据的阵地之企图”；
在武力使用中，最重要的原则是“禁止任何主动使用
武力”。即便“自卫”的概念得到扩大，但仍严格规定

“禁止主动使用武力”。同时，联合国对维和部队的
武器装备也是有规定的，只允许使用轻型防御装
备。因此，网友提出的“有好的武器为什么不装备？
如各类制导武器和无人机等”这样的质疑显然是不
成立的。维和行动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维护和恢复他
国和平与安全，监督停火协议的执行，与战争有着本
质的区别，武器装备要严格按照联合国规定以及执
行任务的性质来配备。

“好武器为什么不装备？”

“打击恐怖分子？以牙还牙？”
网上更有声音称，为什么不能防患于未然，打

击恐怖分子或者实行报复性打击？原因最重要一
点还是前面提到的“非自卫不使用武力”的原则。
因此，维和部队没有权力也不可能在对象国的领
土上执行主动打击恐怖分子的任务，只能是防范
维和部队营地、人员和财产不受损害。

同时，维和部队滥用武力会造成与对象国新
的冲突，在维和行动的历史上是有失败的教训
的。1992 年的联合国索马里第一期维和行动本
是为了向当地提供人道主义救援并监督停火，然
而随着索马里内战的加剧，维和行动不断受到当
地武装派别的干扰，维和部队也多次遭到袭击。

为了“给人道主义救济行动建立安全的环
境”，安理会于 1993 年开始实施索马里第二期维
和行动，并授权维和部队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以美国为首的维和部队急于惩罚袭击者，结果于
当年 10 月在摩加迪沙市内与当地艾迪德武装派
别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为逮捕艾迪德，美国在未
告知联索行动指挥人员的情况下发起袭击，结果
遭遇激烈抵抗，导致8名美国士兵与1名马来西亚
士兵死亡，90余人受伤。

在国内压力下，美国不顾实地局势宣布撤
出。这带来了连锁反应，德国、意大利、西班牙部
队也相继宣布将于 1994 年年初撤出索马里。在
失去主要大国支持的情况下，联合国秘书长别无
选择，只能降格授权，禁止联索行动使用强制性措
施，并决定于1995年3月撤出维和部队。

此后，针对联合国人员的暴力袭击越来越频
繁，随着各国部队迫于国内压力纷纷撤出索马里，
联索二期维和行动不得不以失败告终，其消除当
地部族冲突、实现索马里和平的目标也化为泡影。

索马里维和行动之所以失败，恰恰是因为维
和行动过于强调武力报复，不仅没能消除维和部
队与当地武装派别的矛盾，而且不加区分地大规
模使用武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将维和行动放在了
全体索马里人的对立面上，严重损害了维和行动
的效果。

由此可见，维和是集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多种
因素于一体的特殊行动，它没有战场，没有敌人，
必须在联合国和国际法的各项框架内履行职责，
维和部队也完全不能等同于一国的战斗部队，更
不能反映整体国家军队的战斗力水平。而此次马
里遇袭，面对装载至少是 600 公斤炸药的自杀式
汽车炸弹，正是因为申亮亮等人在面对暴力袭击
时毫不退却，反应迅速，处置得当，所以我维和部
队营区才避免了更大的伤亡和损失。

参演官兵在“可汗探索-2016”多国维
和军演中进行相关科目演练。新华社发

中国维和部队进入战备状态


